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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作为正在进行的整理归纳全权代表大会（PP）决议和无线电通信全会（RA）、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及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相关决议的工作的一部分，本文稿提出了对PP有关加强国际电联与区域性电信组织的关系以及全权代表大会区域性筹备工作的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的修订草案。
理事会需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审议提案并采取适当行动。
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件
C25/79号文件、ISCG的PP、RA、WRC、WTSA和WTDC决议对照表





I	引言
在理事会2025年会议、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CWG-FHR）会议、理事会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工作组（CWG-SFP）会议及各部门顾问组会议上以及在跨部门协调组（ISCG）内，都审议了整理归纳全权代表大会决议和相关部门决议的事项。各方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反应积极。
正在进行的决议和决定对照工作旨在使全权代表大会（PP）的相关案文和各部门大会及全会的相关案文保持一致，作为该工作的一部分，现提出对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加强国际电联与区域性电信组织的关系以及全权代表大会区域性筹备工作的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的修订草案，以期实现协调统一并体现各部门的利益。
如果建议的修改在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上获得支持，则关于修订或删除相应部门决议的问题将在RA-27、WTSA-28和WTDC-29上根据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可能提交的提案进行审议。
II	提案
2.1	基于对PP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WRC第72号决议（WRC-19，修订版）、WTSA第43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和WTDC第31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案文的分析（见附件），审议PP有关加强国际电联与区域性电信组织（RTO）的关系以及全权代表大会区域性筹备工作的第58号决议的修订草案。
2.2	建议ISCG、各部门顾问组和RTO在筹备PP‑26、RA‑27、WRC‑27、WTSA‑28和WTDC‑29时，参考理事会2026年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这些提案进行审议。



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的修订草案
MOD
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2026年，多哈，修订版）
加强国际电联与区域性电信组织的关系
以及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大会和全会的区域性筹备工作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2026年，多哈），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加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作用的第5825号决议（1994年，京都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全权代表大会第112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
cb)	以下各项决议：
–	有关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有关世界和区域性筹备工作的WRC第72号决议（2007年WRC‑19，修订版）；
–	有关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区域性筹备工作的WTSA第43号决议（2012年，迪拜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	有关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区域性筹备工作的WTDC第31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2025年，巴库，修订版），该决议于2006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WTDC-06上首次通过，
承认注意到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3条指出：“为解决可在区域范围内处理的电信问题，各成员国保留召开区域性大会、订立区域性协议和成立区域性组织的权利...”，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和区域性组织具有共同的信念，认为密切合作可以促进区域性电信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各组织的通力协作；
b)	六个主要的区域性电信组织（RTO）[footnoteRef:1]1，即，亚太电信组织（APT）、欧洲邮政和电信主管部门大会（CEPT）、美洲国家电信委员会（CITEL）、非洲电信联盟（ATU）、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LAS）总秘书处的阿拉伯电信和信息部长理事会以及区域通信联合体（RCC）均寻求与国际电联开展密切合作； [1: 1 	《组织法》第43条所述的区域性电信组织有九个。六个主要组织以外的另三个区域性组织可选择参加区域性筹备会议和国际电联的其他活动。] 

c)	鉴于与区域性问题相关的区域性组织日益重要，因此，国际电联继续有必要加强与这些区域性电信组织的紧密合作，并且通过在相关大会或全会召开的前一年以六个区域性筹备会议以及跨区域筹备会议筹备三个部门国际电联的大会和全会以及全权代表大会的形式与之合作；
d)	国际电联《公约》鼓励区域性电信组织参加国际电联的活动，并规定它们作为观察员参加国际电联的大会和全会；
e)	所有六个区域性电信组织均为筹备本届全权代表大会国际电联的多届大会和全会开展了协调；
f)	提交本届大会和全会的许多共同提案是由参加了六个区域性电信组织开展的筹备工作的主管部门起草的；
g)	在区域层面汇总观点以及在大会和全会之前开展区域间讨论的机会，减轻了在这些大会和全会期间达成一致意见的任务；
h)	对于成员国和部门成员而言，筹备未来大会和全会的工作负担可能会增加；
i)	在区域层面协调筹备工作显然对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大有裨益；
j)	RTO有必要与各自区域内的相关次区域性组织密切协作；
k)	一些区域性组织缺乏充分组织和参与此类筹备工作所需的资源；
hl)	进行区域间磋商的整体协调确有必要；，
i)	区域性协调的益处已从WRC和WTDC以及后来的WTSA的筹备工作中可见一斑，
认识到
a)	从国际电联历届大会和全会的筹备工作经验中可以看出，区域协调对六个主要RTO具有诸多益处；
b)	在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大会和全会召开前进行的跨区域协调和筹备，有益于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区域性合作，促进各区域就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建立成员国协调员之间的沟通渠道，并使谈判能够在上述大会、全会及国际电联其他会议召开之前启动；
c)	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大会和全会的区域性筹备会议有助于确定和协调各区域对与之特别相关的问题的意见，并制定区域性共同提案提交上述大会和全会，
注意到
a)	秘书长按照增开的全权代表大会前第16号决议（1992年，日内瓦）制定的报告，一俟提交，应有助于国际电联理事会对国际电联自身的区域代表性做出评估；
b)	许多区域性电信组织均表示，有必要在国际电联与它们之间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bc)	实践证明，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与区域性电信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有益；
cd)	一些国际电联成员国不是上述考虑到b)段所述的区域性电信组织的成员，
顾及
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部门大会和全会的效率会因成员国会前筹备力度的增加和水平的提高而受益，
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应继续加强与区域性电信组织上文考虑到b)中所述RTO的关系，包括为全权代表大会和以及必要时为国际电联的其他部门的大会和全会组织六个国际电联区域性筹备会议；
2	国际电联须在加强与区域性电信组织的关系中，而且通过为全权代表大会、国际电信世界大会、无线电通信大会和全会、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和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进行区域性筹备工作，必要时在其区域代表处的协助下，涵盖所有成员国，毫无例外，即使它们不属于上述考虑到b)中所述的六个区域性电信组织中的任何一个，
进一步做出决议，请主要区域性电信组织与其他区域性组织合作并在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协助下
请区域性电信组织继续开展全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尽可能召开区域间协调会议，
1	参与协调和统一其各自成员国文稿的工作，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大会、全会及国际电联的其他会议提出共同提案；
2	积极参与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大会和全会的区域性筹备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工作；
3	应邀参加其他区域性电信组织的筹备会议，如有可能，召开非正式跨区域会议，以交流信息并就跨区域共同提案达成一致，
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合作
1	继续与成员国和区域性电信组织及次区域性电信组织开展磋商，了解在它们为今后的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的其他大会和全会进行筹备时可向它们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手段；
2	对提交给理事会和相关顾问组审议的有关上述磋商结果的报告进行跟进，同时顾及类似经验，并在之后定期向理事会及相关顾问组报告；
3	在此类磋商的基础上，同时确保所有成员国均参与到进程中，帮助成员国和区域性电信组织及次区域性电信组织，特别为发展中国家[footnoteRef:2]2，进行以下领域的筹备工作： [2: 2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组织在全权代表大会规定的财务限制范围内，与主要区域性电信组织密切协调，必要时在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协助下，为每个区域组织至少一次区域性筹备会议，会议应无一例外地涵盖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即使其不属于六个主要RTO中的任何一个，这些会议的召开时间应尽可能接近国际电联筹备会议的日期，最好是在国际电联主要活动之前或之后（如上述做出决议2所述）；
	为区域间协调会议提供便利，目的在于就主要问题形成可能的区域间一致观点；
	组织一次或多次由区域性筹备会议正副主席及其他相关方参加的跨区域筹备会议（IRM），以协调区域间在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会议应不早于全权代表大会召开的六个月前举行，或于相关部门第1号决议中为国际电联的其他大会和会议指定的日期举行；
	支持在区域性筹备会议期间组织情况通报会和培训，以便提供有关大会或全会、候选人提名和文件准备流程以及议事规则的信息；
	为区域性电信组织代表出席上述区域间协调会议提供帮助，包括必要时在国际电联预算限制和已批准的财务规划范围内，为希望出席上述会议的发展中国家代表，特别是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提供与会补贴；
	明确上述做出决议2所述的、有待未来大会和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
4	最迟在大会或全会结束后的下一个日历年内举行的国际电联理事会会议之前，提交一份有关成员国对区域性筹备会议的反馈意见、这些会议的结果以及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5	向未来各届大会和全会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责成理事会
审议提交的报告并采取适当措施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包括安排向非理事国和区域性电信组织分发报告中的结果和理事会的结论，同时顾及上述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合作段落所述的行动，
请成员国
积极参与本决议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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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P-26
	WTSA
	WTDC
	WRC

	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2026年，多哈，修订版）
加强国际电联与区域性电信组织的关系以及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大会和全会的区域性筹备工作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2026年，多哈），
	第43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的区域性筹备工作
（2004年，弗洛里亚诺波利斯；
2008年，约翰内斯堡；
2012年，迪拜；2022年，日内瓦；
2024年，新德里）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2024年，新德里），
	[bookmark: _Toc116895611][bookmark: _Toc116911740][bookmark: _Toc221108841]第31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
[bookmark: _Toc116911741][bookmark: _Toc116895612][bookmark: _Toc221108842]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的区域性筹备工作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2025年，巴库），
	[bookmark: _Toc39849985][bookmark: _Toc39853797][bookmark: _Toc40086559][bookmark: _Toc40095388][bookmark: _Toc166771713]第72号决议（WRC-19，修订版）
[bookmark: _Toc328053001][bookmark: _Toc36108013][bookmark: _Toc39849986][bookmark: _Toc39853798][bookmark: _Toc40086560][bookmark: _Toc166771714]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世界和区域性筹备工作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2019年，沙姆沙伊赫），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加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作用的第5825号决议（1994年，京都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全权代表大会第112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
bc)	以下各项决议：
–	有关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有关世界和区域性筹备工作的WRC第72号决议（2007年WRC‑19，修订版）；
–	有关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区域性筹备工作的WTSA第43号决议（2012年，迪拜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	有关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区域性筹备工作的WTDC第31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2025年，巴库，修订版），该决议于2006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WTDC-06上首次通过，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国际电联与区域性电信组织的关系以及全权代表大会的区域性筹备工作的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
b)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作用的第2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加强国际电联、区域性电信组织（RTO）和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全权代表大会的区域性筹备工作的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
b)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加强区域代表处的作用的第2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承认注意到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3条指出：“为解决可在区域范围内处理的电信问题，各成员国保留召开区域性大会、订立区域性协议和成立区域性组织的权利...”，
	
	
	

	[bookmark: _Hlk221783957]考虑到
a)	国际电联和区域性组织具有共同的信念，认为密切合作可以促进区域性电信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各组织的通力协作；
b)	六个主要的区域性电信组织（RTO）[footnoteRef:3]1，即，亚太电信组织（APT）、欧洲邮政和电信主管部门大会（CEPT）、美洲国家电信委员会（CITEL）、非洲电信联盟（ATU）、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LAS）总秘书处的阿拉伯电信和信息部长理事会以及区域通信联合体（RCC）均寻求与国际电联开展密切合作； [3: 1	《组织法》第43条所述的区域性电信组织有九个。六个主要组织以外的另三个区域性组织可选择参加区域性筹备会议和国际电联的其他活动。] 

c)	鉴于与区域性问题相关的区域性组织日益重要，因此，国际电联继续有必要加强与这些区域性电信组织的紧密合作，并且通过在相关大会或全会召开的前一年以六个区域性筹备会议以及跨区域筹备会议筹备三个部门国际电联的大会和全会以及全权代表大会的形式与之合作；
d)	国际电联《公约》鼓励区域性电信组织参加国际电联的活动，并规定它们作为观察员参加国际电联的大会和全会；
e)	所有六个区域性电信组织均为筹备本届全权代表大会国际电联的多届大会和全会开展了协调；
f)	提交本届大会和全会的许多共同提案是由参加了六个区域性电信组织开展的筹备工作的主管部门起草的；
g)	在区域层面汇总观点以及在大会和全会之前开展区域间讨论的机会，减轻了在这些大会和全会期间达成一致意见的任务；

h)	对于成员国和部门成员而言，筹备未来大会和全会的工作负担可能会增加；

i)	在区域层面协调筹备工作显然对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大有裨益；







j)	RTO有必要与各自区域内的相关次区域性组织密切协作；
k)	一些区域性组织缺乏充分组织和参与此类筹备工作所需的资源；
hl)	进行区域间磋商的整体协调确有必要；，
i)	区域性协调的益处已从WRC和WTDC以及后来的WTSA的筹备工作中可见一斑，
	考虑到




a)	许多区域性电信组织和六个主要的区域性电信组织，即，亚太电信组织（APT）、欧洲邮政和电信主管部门大会（CEPT）、美洲国家电信委员会（CITEL）、非洲电信联盟（ATU）、由阿拉伯国家联盟（LAS）秘书处所代表的阿拉伯电信和信息部长理事会以及区域通信联合体（RCC）寻求与国际电联密切合作，为筹备本届和以往各届全会开展了协调工作；












b)	参与区域性电信组织筹备工作的主管部门向本届和以往各届全会提交了许多共同提案；
c)	全会之前在区域层面汇总意见并在区域间展开讨论减少了在全会期间达成协商一致的难度；


d)	未来全会筹备工作的工作量可能增加；

e)	因此，在区域层面协调筹备工作对于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大有裨益；

f)	在未来各届全会之前进行更加高效的区域性协调工作和区域间沟通将有助于确保全会取得成功；


g)	区域性电信组织有必要与本区域内的相关次区域性组织进行密切协作；
h)	一些区域性组织在充分组织和参与此类筹备工作方面缺乏必要的资源；
i)	有必要全面协调区域间的磋商工作，
	考虑到



a)	许多RTO，包括六个主要组织，即亚太电信组织（APT）、欧洲邮政和电信主管部门大会（CEPT）、美洲国家电信委员会（CITEL）、非洲电信联盟（ATU）、由阿拉伯国家联盟（LAS）秘书处所代表的阿拉伯电信和信息部长理事会、以及区域通信共同体（RCC），寻求与国际电联密切合作，为筹备本届和以往各届大会开展了协调工作；












b)	参与筹备工作的各主管部门向本届大会提交了许多共同提案，从而推进了本届大会的工作；
c)	大会前在区域层面汇总意见并开展区域间讨论，减轻了在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最后一次会议上和在大会期间达成共识的工作；
d)	未来大会的筹备工作可能加重；

e)	坚信在区域层面进行六个区域的协调筹备工作对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极为有利；
f)	未来大会的继续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类大会更有效的会前区域内协调和区域间互动，尤其是在大会之前的最后一次TDAG会议上以及在大会期间；
g)	RTO需要与其区域内的相关次区域性组织密切协作；
h)	有些区域性组织缺乏充分组织和参与此类筹备工作所需的资源；
i)	需要继续对区域间磋商进行整体协调，
	考虑到



a)	区域性电信组织持续协调其开展的有关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的筹备工作；



















b)	参加区域性电信组织筹备工作的相关主管部门向往届WRC提交了许多共同提案；
c)	这种区域层面的意见汇总以及WRC之前在各区域之间进行的讨论已使往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在达成共识方面更加轻松并节省了时间；
d)	筹备未来的WRC的工作负担可能会增加；

e)	因此在世界层面和区域层面协调筹备工作对于国际电联成员国极其有益；
f)	未来的WRC的成功将取决于在未来WRC之前更加有效的区域性协调和区域间沟通，包括可以召开区域性电信组织间的面对面会议；





g)	有必要全面协调区域间的磋商，

	[bookmark: _Hlk221783973]认识到
a)	从国际电联历届大会和全会的筹备工作经验中可以看出，区域协调对六个主要RTO具有诸多益处；
b)	在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大会和全会召开前进行的跨区域协调和筹备，有益于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区域性合作，促进各区域就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建立成员国协调员之间的沟通渠道，并使谈判能够在上述大会、全会及国际电联其他会议召开之前启动；
c)	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大会和全会的区域性筹备会议有助于确定和协调各区域对与之特别相关的问题的意见，并制定区域性共同提案提交上述大会和全会，
	认识到
a)	全权代表大会、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的筹备过程已凸显出区域协调的益处；
b)	全权代表大会之前一贯进行的区域间协调和筹备，有益于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区域合作，促进各区域就重大问题开展协调，开通成员国协调员之间的沟通渠道，并允许在全会之前启动谈判；
c)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的区域性筹备会议有助于确定并协调与各区域特别相关问题的看法，并制定出提交WTSA的区域性共同提案，
	认识到
a)	在国际电联所有大会和全会的六个区域的区域性协调工作方面已体会到的益处；
b)	全权代表大会、国际电联部门大会和全会之前的区域间协调与筹备有益于开展共同关注领域的区域性合作，促进各区域就重大问题开展协调，在成员国区域协调员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并为大会前的谈判创造机会；
c)	全权代表大会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的区域性筹备会议（RPM）有助于各区域就与其特别相关的问题确定并协调区域观点，以制定提交上述大会的区域性共同提案，
	认识到
a)	全权代表大会第80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修订版）的做出决议2；
b)	第80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修订版）的做出决议3：
“鼓励在两届大会之间开展正式和非正式的协作，以便解决已列入大会议程的议项或新议项方面的分歧”，

	[bookmark: _Hlk221784032]注意到
a)	秘书长按照增开的全权代表大会前第16号决议（1992年，日内瓦）制定的报告，一俟提交，应有助于国际电联理事会对国际电联自身的区域代表性做出评估；
b)	许多区域性电信组织均表示，有必要在国际电联与它们之间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bc)	实践证明，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与区域性电信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有益；


cd)	一些国际电联成员国不是上述考虑到b)段所述的区域性电信组织的成员，
	注意到




a)	许多区域性电信组织均表示，有必要在国际电联与它们之间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


b)	实践证明，国际电联各区域代表处与区域性电信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各方获益良多，

	注意到




a)	许多RTO已表示国际电联与其更密切合作的必要性（见有关与区域性组织和次区域性组织加强协调与协作的本届大会第21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
b)	事实证明，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RTO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应继续利用区域代表处推动WTDC的筹备工作；
c)	一些国际电联成员国不是相关RTO的成员，
	注意到
全权代表大会已经做出决议，国际电联应继续与区域性电信组织发展更加牢固的关系，

	[bookmark: _Hlk221784044]顾及
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部门大会和全会的效率会因成员国会前筹备力度的增加和水平的提高而受益，
	顾及
由于成员国在全会之前加大了筹备工作的力度和水平，提高了全会的效率，各届WTSA受益匪浅，
	顾及
继续坚信WTDC可以通过扩大六个区域为国际电联成员国开展的会前筹备工作的规模和提高水平来提高效率，
	

	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应继续加强与区域性电信组织上文考虑到b)中所述相关RTO的关系，包括为全权代表大会和以及必要时为国际电联的其他部门的大会和全会组织六个国际电联区域性筹备会议；
2	国际电联须在加强与区域性电信组织的关系中，而且通过为全权代表大会、国际电信世界大会、无线电通信大会和全会、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和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进行区域性筹备工作，必要时在其区域代表处的协助下，涵盖所有成员国，毫无例外，即使它们不属于上述考虑到b)中所述的六个区域性电信组织中的任何一个，
	
	
	

	[bookmark: _Hlk221784122]进一步做出决议，请主要区域性电信组织与其他区域性组织合作并在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协助下
请区域性电信组织继续开展全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尽可能召开区域间协调会议，
1	参与协调和统一其各自成员国文稿的工作，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出共同提案；
2	积极参与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其他大会和全会的区域性筹备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工作；
3	应邀参加其他区域性电信组织的筹备会议，如有可能，召开非正式跨区域会议，以交流信息并就跨区域共同提案达成一致，
	请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电信组织






1	参与有关协调其各成员国文稿的工作，以便尽可能提出共同提案；

2	积极参与WTSA区域性筹备会议的筹备和举办工作；

3	应邀参加其它区域性电信组织的筹备会议，且如有可能，召开非正式跨区域会议，以交流信息并形成跨区域共同提案。
	请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电信组织






1	参与有关协调统一其各成员国文稿的工作，以便尽可能提出共同提案；
2	积极参与WTDC RPM的筹备和召开工作；

3	参加其他区域性组织的筹备会议，且如有可能，召开非正式跨区域会议，以交流信息并协调跨区域共同提案。
	[bookmark: _Hlk21528302]做出决议，请区域性电信组织





1	继续其有关WRC的筹备工作，包括可能召开正式和非正式的区域性电信组织联席会议；
2	在各区域性会议后的最早阶段，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供一份包含它们对各WRC议项最新观点、立场和/或建议的文件，以便在WRC相关网站上公布，

	[bookmark: _Hlk221784144]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合作 





1	继续与成员国和区域性电信组织及次区域性电信组织开展磋商，了解在它们为今后的全权代表大会及国际电联的其他大会和全会进行筹备时可向它们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手段；
2	对提交给理事会和相关顾问组审议的有关上述磋商结果的报告进行跟进，同时顾及类似经验，并在之后定期向理事会及相关顾问组报告；
3	在此类磋商的基础上，同时确保所有成员国均参与到进程中，帮助成员国和区域性电信组织及次区域性电信组织，特别为发展中国家[footnoteRef:4]2，进行以下领域的筹备工作： [4: 2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组织在全权代表大会规定的财务限制范围内，与主要区域性电信组织密切协调，必要时在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协助下，为每个区域组织至少一次区域性筹备会议，会议应无一例外地涵盖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即使其不属于六个主要RTO中的任何一个，这些会议的召开时间应尽可能接近国际电联筹备会议的日期，最好是在国际电联主要活动之前或之后（如上述做出决议2所述）；
	为区域间协调会议提供便利，目的在于就主要问题形成可能的区域间一致观点；
	组织一次或多次由区域性筹备会议正副主席及其他相关方参加的跨区域筹备会议（IRM），以协调区域间在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会议应不早于全权代表大会召开的六个月前举行，或于相关部门第1号决议中为国际电联的其他大会和会议指定的日期举行；
	支持在区域性筹备会议期间组织情况通报会和培训，以便提供有关大会或全会、候选人提名和文件准备流程以及议事规则的信息；
	为区域性电信组织代表出席上述区域间协调会议提供帮助，包括必要时在国际电联预算限制和已批准的财务规划范围内，为希望出席上述会议的发展中国家代表，特别是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提供与会补贴；
	明确上述做出决议2所述的、有待未来大会和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

































4	最迟在大会或全会结束后的下一个日历年内举行的国际电联理事会会议之前，提交一份有关成员国对区域性筹备会议的反馈意见、这些会议的结果以及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5	向未来各届大会和全会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做出决议，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继续在全权代表大会规定的财务限制范围内与相关区域性组织紧密协调，必要时在区域代表处的协助下（毫无例外地涵盖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即使它们不属于六个区域性电信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在离下届WTSA尽可能近的时间内，为每个区域至少组织一次区域性筹备会议。区域筹备会议应随后召开一届由区域性筹备会议正副主席及其它相关方参加的非正式会议，时间不早于WTSA召开的六个月前；












2	支持在区域性筹备会议期间组织情况通报会和培训，以便提供有关全会、提名和文件制作流程以及议事规则的信息，












请秘书长与三个部门局的主任合作
1	就支持各成员国、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电信组织筹备未来各届WTSA的手段与之进行磋商，包括为在每个区域组织一次“缩小标准化工作差距论坛”提供支持，从而讨论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下届WTSA的主要问题[footnoteRef:5]1； [5: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2	以此类磋商为基础，在以下领域协助各成员国、区域性与次区域性电信组织的工作：
i)	组织非正式的区域性和跨区域的筹备会议，以及正式的区域性筹备会议（如相关区域有此要求的话）；
ii)	确定下一届WTSA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iii)	制定协调方法；及
iv)	针对WTSA的预期工作组织情况通报会；
3	最迟在WTSA之后的国际电联理事会会议之前提交一份有关成员国对WTSA区域性筹备会议的反馈、会议结果及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做出决议，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在全权代表大会规定的财务限制内，在下一届WTDC前举办的TDAG最后一次会议之前尽早与相关区域性组织紧密协调与合作并与相关区域内的所有成员国合作（即使它们不属于任何RTO），为六个区域中的每个区域继续举办一次RPM（如果相关区域认为合理），避免与其他的相关ITU-D会议重叠并充分利用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为这些会议提供方便；



2	在下届WTDC之前，结合TDAG最后一次会议组织召开各RPM正副主席的协调会议，由感兴趣的ITU-D成员参会；





3	支持在RPM期间组织情况通报会和培训，以便提供有关大会、提名候选人和起草文件流程以及议事规则的信息；
4	在可用的财务资源内，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参加RPM；
5	与RPM的正副主席紧密合作，将此类会议的结果汇编成一份报告，提交给WTDC之前召开的TDAG会议；
6	至少在WTDC召开的三个月之前且不超过六个月，召开最后一次TDAG会议，以便该组除完成WTDC之前所需完成的工作（如审议研究组拟议研究的课题）之外，研究、讨论和通过介绍六个RPM输出成果的汇总报告，一旦获得TDAG批准，将最终作为基本文件纳入有关应用该决议的报告中提交WTDC，其中亦包括对所有决议、建议和项目的审议和修改，目的在于，如可能的话，对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提供必要的更新内容，将其作为TDAG的报告提交WTDC，
请秘书长与电信发展局主任合作
1	继续与成员国、六个区域的RTO协商，探讨帮助它们筹备未来WTDC的方式；



2	根据协商的结果，继续在以下方面向成员国和RTO提供援助：

i)	组织非正式的和正式的区域性或区域间筹备会议；
ii)	组织信息通报会；
iii)	确定相互协调的方法；
iv)	确定将由未来WTDC解决的主要事宜；
3	继续向下届WTDC提交本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
4	最迟在WTDC大会结束后的下一个日历年期间的国际电联理事会会议之前提交一份有关成员国对WTDC区域性筹备会议的反馈、这些会议的结果以及本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1	在收到“做出决议，请区域性电信组织2”中提及的文件后，立即在每届WRC的网站上公布这些文件；
2	继续在以下方面就如何帮助区域性电信组织筹备未来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问题征求它们的意见：
–	区域性筹备会议的组织；
–	最好是在第二次大会筹备会议（CPM）之前和之后组织召开情况通报会议，包括对CPM报告各章的介绍；
–	确定应由即将召开的WRC解决的重大问题；
–	为区域性和区域间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提供便利，以便在重大问题上使区域间的意见可能趋向一致；
3	就此类磋商的结果向每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提交报告，
请电信发展局主任
在实施本决议的过程中与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合作。

	[bookmark: _Hlk221784263]责成理事会
审议提交的报告并采取适当措施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包括安排向非理事国和区域性电信组织分发报告中的结果和理事会的结论，同时顾及上述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合作段落所述的行动，
	
	
	

	[bookmark: _Hlk221784285]请成员国
积极参与本决议的落实。
	请各成员国
积极参与本决议的实施工作，
	请成员国
积极参与本决议的实施工作，
	请各主管部门
积极参与区域性电信组织针对WRC的筹备工作，并尽可能地参加区域共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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